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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為辦理「員林

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於 96 年間將渠所有

坐落彰化縣員林鎮惠來段 1524、1499 地號 2

筆建地目土地，變更為鐵路用地，經向該局

請求依法辦理徵收，詎該局以本案土地不在

前揭工程計畫範圍內為由，不予辦理，損及

權益等情乙案。 

貳、調查意見： 

據訴，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下稱鐵工局)為辦理

「員林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於民國(下同)96 年間將

渠所有坐落彰化縣員林鎮惠來段 1524、1499 地號 2 筆建

地目土地，變更為鐵路用地，經向該局請求依法辦理徵

收，詎該局以本案土地不在前揭工程計畫範圍內為由，

不予辦理，損及權益等情乙案。案經本院調查竣事，茲

將調查意見臚列如后： 

本案土地彰化縣政府於 58 年發布實施之員林擴大

都市計畫時，即已規劃為「鐵路用地」、「公園綠地用

地」等，俾保留需地機關或事業機構將來取得及開闢興

建使用，陳訴人所訴任意將土地變更為「鐵路用地」等

情事，容有誤解；另依鐵工局提供徵收計畫書、圖資料

，確認前述土地未在「員林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工程

範圍內，要求該局徵收補償依法無據，惟是否仍有保留

「鐵路用地」需要，彰化縣政府有義務協同交通部依據

法規規定、地區發展現況，並參考人民建議適時檢討變

更，避免土地使用陷入長期不確定之狀況，以保障民眾

財產權益 

一、按都市計畫法第 5 條規定：「都市計畫應依據現在及

既往情況，並預計 25 年內之發展情形訂定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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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條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

變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 3 年內或 5 年內至少應通

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

之變更。對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更其使用

。……」第 42 條規定：「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

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一、道路、

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民用航空站、停車

場所、河道及港埠用地。……三、上下水道、郵政、

電信、變電所及其他公用事業用地。……」第 48 條規

定：「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

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

由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

：一、徵收。二、區段徵收。三、市地重劃。」準此

，都市計畫之規劃用意，在使整個都市建設，能循有

效成長程序，計畫性之均勻發展，並視需要劃設各種

公共設施用地，俾保留需地機關或事業機構將來取得

及開闢興建使用；而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方式，則有

購買、徵收、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等，至因應發展實

際現況而經檢討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允應循序變

更其使用性質。 

二、查本案彰化縣員林鎮惠來段 1499 地號及 1524 地號二

筆私有土地，彰化縣政府 58 年公布實施「員林擴大都

市計畫」時，該等土地已劃設為「鐵路用地」及鐵路

二側之「公園綠地用地」，嗣於 69 年 4 月 29 日發布

實施之「變更員林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則由

前述二種使用分區變更編定為「鐵路用地」，嗣後配

合交通部推動員林鐵路高架化計畫，於 101 年 8 月 3

日公告發布「變更員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住「

宅區、道路用地、鐵路用地兼作道路使用、部分園道

用地為鐵路用地兼作園道使用）案」時，將惠來段 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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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號部分土地由「鐵路用地」變更為「鐵路用地兼作

道路使用」，同段 1524 地號土地仍為「鐵路用地」未

變更。陳訴人於 65 年以「買賣」為登記原因取得土地

時，該等土地即屬「員林擴大都市計畫」範圍，土地

使用當受都市計畫法之限制，況該等土地已於 58 年劃

設為公共設施保留地迄今。而期間雖歷經多次都市計

畫變更，惟使用分區均維持公共設施保留地，依法本

不得任意建築或作其他妨礙都市計畫之使用，所稱任

意將建地目土地變更為「鐵路用地」等情事乙節，容

有誤解。至「地目等則」之設計係早期為課徵土地稅

賦所用，目前國內土地使用管制政策早已由過去的「

地目等則」，變遷為以「土地使用分區(都市土地)及

使用編定(非都市土地)」作為現行土地規劃利用之參

考依據，故欲判斷土地容許使用之限制，仍應以地方

主管機關正式掣發之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編定證明為

依歸，併予敘明。  

三、另查「員林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係鐵工局奉行政院

95 年 2 月 13 日院臺交字第 0950000234 號函核定辦理

工程發包施作，土地徵收計畫書並於 97 年 8 月 25 日

經內政部核定，依鐵工局提供之相關計畫書、圖及照

片資料，確認系爭土地未在該工程範圍內，而該計畫

工程刻進行高架橋梁及站體施築，預定本(103)年底通

車，且土地使用現況仍為土地所有權人使用，並未設

置鐵路設施。然本案土地自 58 年員林擴大都市計畫發

布迄今，需地機關或事業機構均未能依法徵收(取得)

，除前述已釐清該等土地並未在本次鐵路高架施工範

圍，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亦於 103 年 1 月 2 日查復

陳訴人表示，本案土地該局目前業務上並無需求，並

建議因都市計畫變更屬地方政府權限，請陳訴人逕洽

員林鎮公所及彰化縣政府處理在案。是以，本案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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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既已將近 40 年時間無法改良利用，復近期內

似亦無需地機關或事業機構有取得開闢興建公共設施

使用計畫，為避免土地利用陷入長期不確定之狀況，

並保障民眾財產權益，本案土地倘確無保留「鐵路用

地」需要，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有義務依據法規規定

、發展現況，並參考人民建議適時檢討變更。 

四、綜上，本案土地彰化縣政府於 58 年發布實施之員林

擴大都市計畫時，即已規劃為「鐵路用地」、「公園

綠地用地」等，俾保留需地機關或事業機構將來取得

及開闢興建使用，所稱任意將土地變更為「鐵路用地

」等情事乙節，容有誤解；另依鐵工局提供徵收計畫

書、圖資料，確認前述土地未在「員林市區鐵路高架

化計畫」工程範圍內，要求該局徵收補償依法無據，

惟是否仍有保留「鐵路用地」需要，彰化縣政府有義

務協同交通部依據法規規定、地區發展現況，並參考

人民建議適時檢討變更，避免土地使用陷入長期不確

定之狀況，以保障民眾財產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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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二、調查意見，請彰化縣政府及交通部檢討本案土地是否

仍有保留「鐵路用地」需要後將處理情形函知陳訴人

，並副知本院。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內政及少

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調查委員：洪德旋  

 

 

 

 

 


